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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章 

驱逐外国人  

补   编  

 

B. 本届会议审议这个专题的情况，第 5 段至 5 甲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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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麦克雷先生”之后，插入：  

 5.  ……以审议驱逐双重或多重国籍人员和与驱逐有关的开除国籍的做法引起

的问题。  

 5 甲 .  工作组在 2008 年 7 月 14 日的会议上作出结论，指出条款草案评注应

该表明，不驱逐国民原则用于本条款草案时也适用于已合法获得一个或若干个其

他国籍的人员。工作组还同意在评注中列入更确切的提法，表明国家不应使用开

除国籍的手段规避不驱逐国民原则规定其承担的义务。工作组主席以后在 2008 年

7 月 [24 日 ]第 [2984]次会议上将工作组的结论呈交委员会。委员会核准了这些结

论，并请起草委员会在其工作中予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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